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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工网” 报道， 名义上是各自独立

的公司， 但股东、 办公地点和员工用工都是

混同的。 劳动者准备续签合同时， 会被要求

先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跳槽” 到同套

人马的新公司。 这种情况下， 若被新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该如何计算工龄呢？

“非因本人原因”是关键

2016 年 9 月， 李某入职 A 公司工作，

并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第一份劳动合同

期满后， 李某被安排到 B 公司工作， 任

职的部门和工作内容基本一致， 后续李

某跟 B 公司签署了新的劳动合同。

然而， 在新合同即将到期的前两个

月， 即 2022 年 4 月 12 日， 李某收到 B

公司发出的通知， 表示公司经营出现严

重危机， 给李某两种选择： 一是与 B 公

司续签合同， 但每月税前工资由 6000 元

调整为 3000 元； 二是不续签劳动合同，

劳动关系当月终止， 工资多计发两个月

至合同期满。 李某拒绝了上述两种方案。

随后， B 公司发出 《解聘通知书》，

决定立即终止双方劳动关系。 2022 年 4

月 22 日， 李某到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提起仲裁， 要求判令 B 公司支付违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的 赔 偿 金 63916.4 元

[6159.7×6×2-10000 (公司已支付的经济

补偿金)]； 判令 A 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 A 公司、 B

公司承担。

本案经过劳动仲裁、 一审、 二审，

法院支持了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针对混同用工， 法院认为， 李某已

针对两公司混同用工的情况提交了名片、

A 公司 2019 年年会邀请函、 工资发放和

转账报销款的银行流水等证据， 且 A 公

司与 B 公司存在办公地点、 股东、 雇员

混同等情况， 故两公司存在混同用工，

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针对工龄， 法院认为， 李某非因本

人原因从 A 公司被安排到 B 公司工作， A

公司未支付经济补偿。 在计算支付经济

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 李某在 A

公司的工作年限应被合并计算为 B 公司

工作年限。

“混同用工”承担连带责任

广州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成员、

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陈旖表示， 现实中，

存在企业因经营需要同时注册多家公司，

但股东、 办公场地甚至员工用工都是混

同的情况。 这种用工主体混乱、 劳动关

系不明的现象， 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很

可能出现公司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形， 侵

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本案中， 根据劳动者提交的两用人

单位的工商登记信息、 劳动者工作名片、

年会邀请函、 工资发放和转账报销款的

银行流水等证据， 结合双方在庭审中的

陈述， 认定两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办公场

地、 股东、 人员混同等情况， 对劳动者

构成混同用工。 据此， 在计算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时， 劳动者请求把两用

人单位工作年限合并计算， 并要求两用

人单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应予以支持。

本案对混同用工的认定既有效保护

了相对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将用

人单位的责任切实落到实处， 也给用人

单位敲响了规范建立劳动关系， 切实履

行用工责任的警钟。

【解答】

《民法典》 规定： 对亲子关系有

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 父或者母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或者

否认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

有正当理由的， 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

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进一步

明确： 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

求确认亲子关系， 并提供必要证据予

以证明， 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

做亲子鉴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

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因此 ， 只要有一定的

依据 ， 孩子的父亲或者母

亲都可以单方向法院提起

诉讼 ， 要求确认或否认亲

子关系。

确认亲子关系，能否单方申请
严某对孩子是否是他亲生的有怀疑， 想要通过法律途径确认。 父母一方能

否单独申请确认亲子关系？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为

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

立协议，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

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

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

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

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上

述规定的培训费用， 包括用人单位为

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

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 培训期间的差

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

者的其他直接费用。

据此， 公司要求你依据服务期的

约定赔偿，公司负有举证责任，必须提

供关于服务期的约定， 并证明为你提

供了专项培训， 而且培训费用有相应

的具体凭证。

即便如此， 你需要实际承担的违

约金也应当先减去你已经履行合同的

期限所对应的金额。

【解答】

我国 《劳动法》 规定： 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

纳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 也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 按时

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非因不可抗力

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 减免。”

因此，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

保是法定义务， 不能通过约定排除或

者变更， 即便做了这样的约定也是无

效的。

约定不交社保 是否具有效力

合同约定服务期 离职是否应赔偿

【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

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15 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

资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

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

劳动报酬争议，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

纠纷受理。 ”即这一规定为减少劳动者

的维权时间和成本， 取消仲裁前置，使

劳动者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适用该规定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

件：一是劳动者持有用人单位出具的工

资欠条；二是双方对于劳动报酬发生的

事实、劳动报酬未按法律规定或约定支

付的原因、 劳动合同效力等都没有争

议。

因此，你向原用人单位

追索欠薪无须经过劳动仲

裁，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遭遇公司欠薪 是否需要仲裁
我年初从原来的公司离职， 当时公司还拖欠着我几个月的工资和奖金， 因

此在办理离职手续时， 我要求公司出具了一份欠薪证明。

现在这笔钱公司还没有给我， 我是否需要去进行劳动仲裁才能要回这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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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叔最近找了一份工作， 对方明确告诉他不交社保， 并且合同中会加

以约定。 这样的约定是否有效？

我入职目前所在的公司时， 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 还约定了两年的

服务期和相应的违约金。

公司在我们入职后， 组织新入职人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

现在我入职刚满一年， 希望提出离职， 公司要求我按照劳动合同中对于服

务期的约定赔偿违约金。 但我认为公司当初只是提供了入职培训， 此后并未给

与任何培训和学习机会。

我如果辞职离开公司， 是否需要按照服务期的约定进行赔偿？

  


